


 

『申請人以 UL1479 試驗法出具之試驗報告或登錄資料申請「防火區

劃貫穿部耐火材料」之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性能規格評

定其指示性測試（驗證）規劃原則』 
 
一. 為確認以 UL1479 試驗法出具之試驗報告或登錄資料之「建築防火區

劃貫穿部耐火材料」其防火性能與採用 CNS15814-1 標準測試結果之

一致性，特訂定本原則： 
 

二. 本原則適用時機： 
檢具以 UL1479 試驗法出具之試驗報告或登錄資料申請本中心建築新

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性能規格評定技術諮詢服務，規劃防火性

能指示性試驗。 
 

三. CNS15814-1 指示性試驗規劃原則如下： 
1. 原則以 UL Design Number 為分案依據，每一 Design Number 應分別

進行申請技術諮詢及性能評定但經技術諮詢委員會同意者得酌予放

寬，但每一分案以 5 個 Design Number 為上限。 
 

2. 同一 UL Design Number 若其貫穿管材料性質不同（如：金屬類、非

金屬類、匯流排等），則指示性試驗試體應規劃含括各種材質貫穿之

工法至少一處試驗點。 
 

3. 各種材質管路貫穿工法則考量以貫穿管路之總截面積最大、管徑最

大、管壁最薄且管數最多者為優先選定測試之工法型式。 
 

4. 惟貫穿部耐火材料工法其貫穿防火區劃兩側為對稱構造者，且同時

應用於水平及垂直構造者，可以簡化僅以水平型式進行測試。 
 

四. 本中心技術諮詢服務規劃之指示性試驗建議書，若國內內政部指定之

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性能試驗機構證明文件確認無法執

行該指示性測試，申請人得請求以 UL1479 試驗法出具之試驗報告或

登錄資料申請性能評定，但其有效期限以 1 年為限。 
 

五. 通過技術諮詢服務所規劃之 CNS15814-1 指示性試驗者，可檢具該案

試驗報告，技術諮詢服務建議書及本案相關之 UL 1479 試驗報告或性

能登錄資料申請「建築防火區劃貫穿部耐火材料性能規格評定」，其

有效期限最高以 3 年為上限。 
 


